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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主席：現在處理臨時提案，共計 5 案。 

請議事人員宣讀。 

A、 

臨時提案： 

針對肯亞跨國電信詐騙案，陸方將國人強制遣送至中國大陸引發民怨沸騰，政府基於國家主

權及保障國人人身安全，應盡最大努力協商儘速將被遣送至大陸之涉案民眾移送回國依我國司

法制度審理。惟據內政部刑事局資料突顯，由臺灣人士組成之詐騙集團橫行國際五大洲，不僅

大陸每年被騙上百億人民幣，亞洲鄰國日、韓、澳、東南亞各國業已變成詐騙對象，造成民眾

財產巨額損失甚至自戕之生命傷害，成為「臺灣之恥」，嚴重破壞我國國際形象。 

爰此為有效嚇阻跨國詐騙集團蔓延，政府（法務部、外交部、內政部等相關單位）應會同積

極與世界各國簽定司法互助協議打擊跨國境犯罪。並建請法務部會同內政部、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針對跨國電信詐騙案，提高相關法規之刑度，以有效嚇阻不法並維國格國譽。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提案人：林德福  許淑華  許毓仁  林為洲 

B、 

鑑於肯亞事件若干問題尚未釐清，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要求今日上午議程『依海峽兩岸共

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要求將肯亞案人員移交我國及司法處理情形』專案報告，繼續延長

至今日下午五時三十分止。 

今日下午原定議程『繼續審查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

「刑事訴訟法施行法增訂第七條之九條文草案」』另擇期再審。 

提案人：段宜康  顧立雄  周春米  蔡易餘  張宏陸 

C、 

【尤美女委員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提案】 

105 年 4 月 14 日 

案由：有關近日有 45 位國民於肯亞捲入電信詐騙案，遭中國施壓，強行送往中國一事，法務

部應於近日內赴中協商時協助受關押之臺灣人選任律師，並立即要求中國應提供我國籍嫌犯符

合國際人權標準之司法程序保障，包括自由選任辯護人、律師在公安訊問時全程在場等權益。 

提案人：尤美女  顧立雄  周春米  張宏陸  段宜康 

D、 

提案 

有鑒於法務部長羅瑩雪於本日司法及法制委員會進行『依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

協議要求將肯亞案人員移交我國及司法處理情形』專案報告議程時，於會議進行詢答程序中，

有藐視國會議員之言行。且法務部於處理肯亞事件過程中，所為並未積極維護我國主權，有失

國格。 


